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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TLB CR 19/3/5591/91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行車隧道 (政府 )條例》  

(第 368 章 ) 
 

《2024 年行車隧道 (政府 )(修訂 )條例草案》  
 

引言  
 
 在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政長

官指令應把載於 附件 A的《 20 2 4 年行車隧道 (政府 ) (修訂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提交立法會。《條例草案》的目的主要是修訂《行車
隧道 (政府 )條例》 (第 36 8 章 ) (《條例》 )和《行車隧道 (政府 )規例》
(第 36 8 A 章 ) (《規例》 )，藉以：  

 
( a )  把《條例》和《規例》的適用範圍擴展至大欖隧道，以便按

政府隧道的安排以管理、營運和維修保養該隧道；  
 
( b )  訂定大欖隧道的新隧道費；以及  
 
( c )  廢除《大欖隧道及元朗引道條例》(第  4 74  章 ) (《大欖隧道條

例》 )及其附屬法例，並為此作出相關修訂。  
 
 
理據  

 
2 .  大欖隧道在「建造、營運及移交」專營權於二零二五年五月

三十一日零時零分屆滿後，將會歸屬政府。我們須就該隧道成為政

府隧道後的營運和管理提供所需的法律依據，使該隧道的運作能夠

無縫過渡和不受影響，這對該隧道繼續發揮新界西／北與市區之間

交通要道的功能，至關重要。此外，我們亦須廢除規管大欖隧道以

「建造、營運及移交」模式營運的法例。  
 
3 .  自一九九八年大欖隧道通車以來，該隧道的專營公司已調整

實際收費  1 6  次，最近一次上調收費在二零二三年十月八日生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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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二三年期間，私家車的實際收費上升了 4 5 %，而
商用車輛 1的實際收費則上升了  2 6% 至  56 %。大欖隧道現時和近年
對各類別車輛徵收的隧道費載於 附件 B 2。收取隧道費是調節交通的

重要和有效工具。政府將藉着接收大欖隧道的契機，釐定該隧道日

後的隧道費水平，力求在應對交通管理需要、支援運輸業界、迎合

公眾對可負擔隧道費的期望，以及恪守「用者自付」原則等多項考

慮因素中取得平衡。我們建議適度下調大欖隧道的隧道費，以達到

下列政策目標：  
 
( a )  訂定合理的隧道費水平以調節車流量，使大欖隧道保持暢

通，繼續發揮其作為新界西最便捷南北要道之一的功能，並

善用其剩餘容量，以紓緩其替代路線 (即屯門公路以至吐露
港公路 3)的繁忙交通；  

 
( b )  確保行經大欖隧道的公共交通服務行車暢順，利便新界西／

北的市民出行；  
 
( c )  體現「效率優先」的原則，適度下調隧道費以吸引商用車輛

4使用大欖隧道，並維持其物流要道的功能，以支援物流業的

營運和發展；以及  
 
( d )  恪守「用者自付」原則。隧道是政府的重要交通基建和資產，

須投放大量資源方可達致有效的管理和營運。按照「用者自

付」原則收取合理費用，可維持政府隧道妥善運作，亦有助

為未來基建投資籌集資源。  

                                                 

1  為免生疑問，本文件提述的商用車輛指電單車、機動三輪車、私家車和的士以外
的車輛。  

2  這是大欖隧道專營公司現時和近年就使用該隧道的車輛所釐定的實際收費，全部
低於《大欖隧道條例》所訂的法定收費 (例如私家車目前的法定收費為  100 元 )。
《大欖隧道條例》訂明，專營公司不得就任何汽車收取高於法定收費水平的隧道

費。在此基礎上，專營公司可酌情決定收取低於法定收費水平的隧道費。  
3  在二零二三年的平日繁忙時段，大欖隧道的車流量達到其容車量八成以上；屯門

公路則已超出負荷，車流量超出其容車量約  14%；吐露港公路亦已飽和，車流量
超出其容車量約  1%。適度調整大欖隧道的收費，可把屯門公路和吐露港公路的
部分車流量分流至大欖隧道，從而改善兩條公路的交通情況。  

4  現時使用大欖隧道的車輛約有  32% 為貨車，當中不少為中型和重型貨車，而使
用屯門公路和吐露港公路的貨車佔車流量的比例分別約為  34% 和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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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調整大欖隧道隧道費  
 
收費方案  
 
4 .  政府致力制定的收費方案，既要回應公眾期望而盡量下調隧

道費，同時亦要保持大欖隧道交通暢順，從而有效紓緩屯門公路和

吐露港公路的交通情況。經考慮各項因素及持份者的意見後，我們

建議對私家車及電單車 5實施分時段收費，而的士及商用車輛則維持

全日劃一收費 6。收費方案 7的摘要載於 附件 C，當中的要點概述如
下：  

 
( a )  私家車收費隨時段改變，平日 (星期一至六，不包括公眾假

期 )的繁忙時段收費 4 5 元、一般時段收費 30 元、非繁忙時
段收費 1 8 元，減幅較目前隧道費達 2 2 %至 69 %不等。公眾
可在非繁忙時段以較低收費使用該隧道；  

 
( b )  的士全日劃一收費 2 8 元 8，減幅較目前收費達  5 2%，以簡化

收費結構，利便運輸業界營運；  
 
( c )  貨車和巴士等商用車輛全日劃一收費 43 元，減幅較目前收

費達  3 3%至 8 0%不等；  
 
( d )  電單車將與私家車一樣，實施分時段收費。電單車在所有時

段及星期日及公眾假期的收費均定為私家車在各相應時段

收費的四成 9；  
 

                                                 

5  為免生疑問，本文件所指的「電單車」亦包括機動三輪車。  
6  這種收費安排與三條過海隧道的安排相若，即私家車和電單車採用三級制收費結

構，而的士和商用車輛則全日劃一收費。  
7  政府在二零二四年七月十二日向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提出三個收費情景。   

附件  C 所載的收費方案比情景三 (分時段收費 )進一步下調各類別車輛在繁忙時
段以外各時段的收費，減收的費用由 2 元至 5 元不等。  

8  擬議的士收費是私家車在平日 (星期一至六，不包括公眾假期 )全日收費的加權平
均值。  

9  三條過海隧道的電單車收費同樣採用四成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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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在參考新界南北交通的全日車流量後，現建議早上繁忙時段
為時 2  小時 3 0 分，而傍晚繁忙時段則為時 1 小時 4 5 分，兩
者共長 4 小時 1 5 分鐘，佔全日時間少於 18 % 10；  

 
( f )  類似三條過海隧道的分時段收費方案，政府會實施過渡收費

安排，以有序地銜接繁忙時段、一般時段和非繁忙時段。此

舉可減少駕駛者為了較低收費的誘因而突然加速或減速；及  
 
( g )  三條過海隧道所採用的調整機制亦會擴展至大欖隧道，該機

制提供行政彈性，讓運輸署署長可在《條例》及《規例》訂

明的範圍內有效地微調繁忙時段的時間、私家車及電單車隧

道費水平和總時限，無須為微調收費而再行修例，以適時應

對不斷改變的交通管理需要。  
 
5 .  至於星期日及公眾假期，由於車流量普遍較低，大欖隧道的

私家車和電單車全日收費將分別定為 1 8  元和 7 . 2  元 (即等同於星期
一至六非繁忙時間的收費 )，而的士和商用車輛則繼續全日劃一收
費，分別定為 28  元和 43  元。  
 
( b )  接收大欖隧道安排  
 
6 .  政府接收大欖隧道的安排，會參考過往接收「建造、營運及

移交」隧道的安排。政府正為此作準備，並計劃在接收大欖隧道後，

於二零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實施「易通行」不停車繳費服務。  
 
7 .  一如其他政府隧道，大欖隧道將納入《條例》及其附屬法例

的法律框架，現有的《大欖隧道條例》及其附屬法例將予以廢除。

大欖隧道的運作的其他範疇 (例如隧道區域內的交通管理和執法行
動等 )將不會有重大改變。  
 
( c )  推行計劃  
 
8 .  政府在二零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接收大欖隧道後，收費方案

隨即生效，而「易通行」也會在同日實施。  

                                                 

10  三條過海隧道的早上和傍晚繁忙時段分別為時 2 小時 45 分鐘及 2 小時 3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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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方案  
 
9 .  我們必須修訂法例，方可實施上述建議，除此之外，別無其

他方案。  
 
條例草案  

 
1 0 .  《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如下：  
 

( a )  草案第 1 條訂定生效日期，即二零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 b )  草案第 3 條訂定廢除《大欖隧道條例》及其附屬法例；  
 
( c )  草案第 4 條使《條例》適用於大欖隧道；  
 
( d )  草案第 5 條列出相關保留條文及過渡安排；  
 
( e )  《條例草案》第 3 部 (草案第 6 至 1 5 條 )修訂《規例》，主

要是將其適用範圍擴展至大欖隧道，以及訂定大欖隧道新的

隧道費 (包括就私家車、電單車及機動三輪車，按不同時段
所徵收的不同隧道費 )；以及  

 
( f )  《條例草案》第 4 部 (草案第 16 至 28 條 )載有對某些成文法

則的相關修訂。  
 
 
立法程序時間表  

 
1 1 .  立法程序時間表會如下︰  
 
 刊登憲報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六日  

 首讀和開始二讀辯論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恢復二讀辯論、委員會  
審議階段和三讀  
 

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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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影響  

 
1 2 .  《條例草案》符合《基本法》的規定，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

《條例草案》對財政及公務員、經濟和可持續發展的影響載於     
附件 D。建議對環境、家庭或性別議題並無影響。《條例草案》不會
影響《條例》及其附屬法例現行的約束力。  
 
 
公眾諮詢  

 
1 3 .   政府就大欖隧道的接收安排和擬議收費情景分析，先後

在二零二四年七月十二日和七月三十日諮詢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和交通諮詢委員會。大部分意見支持在政府收回隧道後，在紓緩替

代路線交通的同時，須保持大欖隧道交通暢順，以及在政府接收該

隧道後，對私家車和電單車實施分時段收費，並歡迎調低隧道費，

同時恪守「用者自付」和「收回成本」的原則。部分意見建議政府

考慮進一步下調某些車種的隧道費，或縮短繁忙時段時限的可行性。

本文件的建議已吸納持分者的意見，同時顧及交通管理和恪守財政

紀律的需要。  
 
 
宣傳安排  

 
1 4 .  我們會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四日發出新聞稿，並安排發言人

解答傳媒和公眾查詢。  
 
 
查詢  

 
1 5 .  如 對 本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有 任 何 查 詢 ， 請 致 電 3 50 9  81 9 2 與    
運輸及物流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2 鄭思翎女士聯絡。  
 
 
 
運輸及物流局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四日  



skysze
打字機文字
附 件 A

























附件 B  

大欖隧道現時及近年收費 *  

（只列出自二零一五年起的實際收費調整）  

 

車 輛 類 別  

自 二 零 一 五 年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自 二 零 一 七 年  

一 月 一 日  

自 二 零 一 九 年  

一 月 一 日  

自 二 零 二 一 年  

七 月 十 八 日  

自 二 零 二 二 年  

九 月 十 八 日  

自 二 零 二 三 年  

十 月 八 日  

法 定  

收 費  

實 際  

收 費  

法 定  

收 費  

實 際  

收 費  

法 定  

收 費  

實 際  

收 費  

法 定  

收 費  

實 際  

收 費  

法 定  

收 費  

實 際  

收 費  

法 定  

收 費  

實 際  

收 費  

電 單 車 及 機 動 三 輪 車  $ 7 0  $ 2 0  $ 8 0  $ 2 0  $ 9 0  $ 2 2  $ 9 5  $ 2 4  $ 9 5  $ 2 6  $ 9 5  $ 2 8  

私 家 車 、 電 動 載 客 車 輛 及 的 士  $ 7 5  $ 4 0  $ 8 5  $ 4 4  $ 9 5  $ 4 8  $ 1 0 0  $ 5 2  $ 1 0 0  $ 5 5  $ 1 0 0  $ 5 8  

輕 型 貨 車 * *  $ 2 1 0  $ 4 1  $ 2 4 0  $ 4 5  $ 2 7 0  $ 4 9  $ 2 8 5  $ 5 3  $ 2 8 5  $ 5 9  $ 2 8 5  $ 6 4  

中 型 貨 車  $ 2 2 0  $ 4 7  $ 2 5 0  $ 5 0  $ 2 8 0  $ 5 5  $ 2 9 5  $ 5 9  $ 2 9 5  $ 6 5  $ 2 9 5  $ 7 1  

重 型 貨 車  $ 2 4 0  $ 5 2  $ 2 7 0  $ 5 5  $ 3 0 0  $ 6 0  $ 3 1 5  $ 6 5  $ 3 1 5  $ 7 3  $ 3 1 5  $ 7 9  

公 共 及 私 家 小 型 巴 士  $ 2 1 0  $ 1 0 0  $ 2 4 0  $ 1 0 0  $ 2 7 0  $ 1 0 0  $ 2 8 5  $ 1 0 9  $ 2 8 5  $ 1 1 7  $ 2 8 5  $ 1 2 6  

單 層 巴 士  $ 2 1 0  $ 1 2 0  $ 2 4 0  $ 1 3 0  $ 2 7 0  $ 1 4 3  $ 2 8 5  $ 1 5 5  $ 2 8 5  $ 1 6 7  $ 2 8 5  $ 1 8 0  

雙 層 巴 士  $ 2 2 5  $ 1 4 0  $ 2 5 5  $ 1 5 3  $ 2 8 5  $ 1 6 8  $ 3 0 0  $ 1 8 3  $ 3 0 0  $ 1 9 7  $ 3 0 0  $ 2 1 3  

貨 車 超 過 兩 條 車 軸 的 每 條 額 外 車 軸  $ 8 0  $ 0  $ 9 0  $ 0  $ 1 0 0  $ 0  $ 1 0 5  $ 0  $ 1 0 5  $ 0  $ 1 0 5  $ 0  

*  上 述 不 包 括 專 營 公 司 對 個 別 車 種 在 符 合 特 定 條 件 下 所 提 供 的 推 廣 優 惠 。  

* *  本 附 件 所 提 到 的 貨 車 包 括 《 大 欖 隧 道 及 元 朗 引 道 條 例 》 附 表 一 内 指 明 有 許 可 車 輛 總 重 的 有 關 特 別 用 途 車 輛 。  



附件 C 

星期一至六（非公眾假期）大欖隧道擬議收費  
 

時段  時間 I I  電單車  
[A]  

私家車  
[B]  

的士  

[C]  
[A]、 [B]及 [C]  
以外的其他車輛  

上午非繁忙時段  00:00 -  07:15 $7.2  $18 

$28 $43 

過渡時段  
(非繁忙至繁忙 )  I  07:15 –  07:41 $7.6~$17.2  $19~$43 

上午繁忙時段  07:41 –  09:45  $18 $45 

過渡時段  
(繁忙至一般 )  I   09:45 –  09:59 $17.2~$12.4  $43~$31 

一般時段  09:59 –  17:15  $12 $30 

過渡時段  
(一般至繁忙 )  I  17:15 –  17:29 $12.4~$17.2  $31~$43 

下午繁忙時段  17:29 –  19:00 $18 $45 

過渡時段  
(繁忙至非繁忙 )  I  19:00 –  19:26 $17.2~$7.6  $43~$19 

下午非繁忙時段  19:26 –  00:00  $7.2  $18 

附註  :  I  在所有過渡時段，私家車和電單車將分別按每兩分鐘分段最多 2 元和 0.8 元的幅度逐步增加 /
減少。     

 I I  每一個時段指明的結束時間是指緊接該結束時間點前一刻。  



附件 C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大欖隧道擬議收費  
 

電單車  
[A]  

私家車  
[B]  

的士  

[C]  
[A]、 [B]及 [C]  
以外的其他車輛  

$7.2  $18 $28 $43 

附註  :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實行全日固定收費。  
 
  



附件 D  
 

  

建議的影響  

對公務員的影響  
 
 大欖隧道及元朗引道由政府接收後，分別會成為政府隧道和

政府快速公路，日常監察工作將會產生額外的工作量。相關政府部

門會盡量以現有人力資源，通過內部調配人手或重行調配職務以承

擔額外的工作量，並在有需要時按既定機制提出理據，尋求額外的

人力資源。  
 
對經濟的影響  
 
2 .  政府建議在接收隧道後下調隧道費，能使屯門公路和吐露港

公路的部分交通流量分流至大欖隧道，有助紓緩兩條公路的交通負

荷，及讓使用道路的出行人士節省一些交通時間。政府建議減收的

士及商用車輛的隧道費，將有助改善運輸業界的經營環境。  
 
對財政的影響  
 
接收大欖隧道及元朗引道  
 
3 .  一如西區海底隧道等政府隧道的安排，政府會委聘承辦商提

供交通管理和隧道設備的日常維修保養服務，並向其支付管理費。

為期三年的合約總值估計約為 3 . 2 0 億元。根據《行車隧道 (政府 )條
例》 (第 36 8 章 )第  2 2 A 及  2 2 B 條，管理費會從隧道費收入中扣除。 
 
4 .  運輸署、路政署和相關部門須負責大欖隧道及元朗引道的土

木工程和結構維修保養／改善工程，以及處理因接收工作所產生及

接收後所產生的其他額外工程。相關工程不會由「管理、營運及維

修保養」承辦商負責。根據於二零二四年五月完成的大欖隧道狀況

勘測結果，上述土木工程和結構維修保養／改善工程所涉的每年經

常開支估計約為  9 ,9 2 0  萬元，有關費用會由運輸署、路政署及相關
部門承擔。  
 
5 .  《大欖隧道及元朗引道條例》 (第 474 章 )第  53  條和工程項
目協議第  6 3  條訂明，在專營期屆滿時，三號幹線 (郊野公園段 )有限
公司 (專營公司 )的資產即歸屬政府。政府無須向專營公司支付任何
補償，但須按該條例第  5 5  條的規定，向該公司支付其在緊接專營期
屆滿前五年內所購買並組成其資產一部分的任何機器、器材或裝備



附件 D  
 

 

的折價，而購買第  5 5  條所指的機器、器材或裝備所需的財政資源，
則由運輸署承擔。  
 
估計的隧道費收入  
 
6 .  政府每年就大欖隧道的擬議收費方案可收取的隧道費收入

估計為  7 .2  億元。  
 
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7 .  有關建議有助改善屯門公路和吐露港公路的交通情況，並會

帶來上文第  2  段所述的經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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